	软著登记信息采集表（如登记过请勿重复登记）

	一、申请人信息

	主体全称、证件号、证件上城市
	

	主体全称、证件号、证件上城市
	（合作开发的软件，填写第二、三、四…著作权人）

	主体全称、证件号、证件上城市
	（合作开发的软件，填写第二、三、四…著作权人）

	主体全称、证件号、证件上城市
	（合作开发的软件，填写第二、三、四…著作权人）

	第一申请人的营业执照/身份证上的地址
	

	开发完成日期
	
	邮编
	

	首次发表日期

（发表日期不能早于完成日期，可以等于完成日期）
	
	首次发表地点（城市，如未发表，则直接填写未发表）
	

	二、软件著作权信息

	软件著作权全称

（含版本号，名称中必含“软件”或“系统”或“平台”，一般为“品牌+产品用途或功能+软件/系统”）
	（请勿申请之前有申请过的名称或者软件）
	软件著作权简称（可有可无，如需应用市场上架可以在简称中输入应用名称,不可和全称完全一致）
	（软件名称或简称其中之一需要与软件截图中显示的名称相对应）

	开发方式：○ 独立开发 ○ 合作开发 ○ 委托开发 ○ 下达任务开发

	该软著之前是否申请过，如有还请提供注册证号
	

	开发以及应用的硬件环境
	

	开发以及应用的软件环境
	

	编程语言和版本号（要和源代码及截图界面对应上）
	

	源程序量（软件整个编程总行数）
	

	软件主要功能和技术特点（主要阐述软件的创作目的、主要功能、用途和技术特点，必须有软件的主要功能模块的描述，建议在200-300字）
	

	三、客户联系人信息

	联系人姓名
	
	电话（座机及手机）
	

	联系人邮箱
	
	备注
	

	此外，请客户提供：

1. 申请人（公司提供营业执照，自然人提供身份证）身份证明电子版，以便核对信息。

2. 源代码60页（要求：每页50行，字号约为小五，行间距为固定值14），不足60页的，提供全部即可。或者3500行代码，放置一个Word文档中；代码需要与编程语言对应，有几种语言就由几种代码组成3500行，最后一页应为程序或功能模块的结束页）
3. 软件使用手册12~20页即可（应提交软件的详细使用说明或设计开发文档，如软件有操作页面，选择提供使用手册，使用手册为软件运行界面截图+对应文字说明的详细使用说明，附图中所示公司名称及软著名称等信息必须与申请信息一致，且截图为显示界面的整体完整截图，包含状态栏、功能栏等，而非显示界面只截取一部分；如软件为嵌入式软件或者其他类型无运行界面的软件，则选择设计开发文档，设计开发文档须含有详细的软件结构图、各个功能的流程图、逻辑框图，介绍软件总体设计，接口设计，模块名称功能，函数名称功能，算法，运行设计等内容，主要为流程图、逻辑框图较多，且配上对应文字说明。且说明书中文字或截图中所示公司名称及软著名称等信息必须与申请信息一致；说明书中截图打印出来一定要是清晰可见的；若超过60页，只递交前、后各30页。）


